
延庆工商专栏

■有问必答

提问： 设备安装公司组装工 郑和平 回答：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

按日计薪就是劳务关系吗？
□本报记者 王香阑

设备安装公司组装工 郑和
平： 我是湖北人， 今年26岁。 两
年前， 我来到北京打工， 被一家
设备安装公司招聘为工人， 岗位
是车间组装工。 入职时， 公司跟
我说劳动报酬按日薪计算， 即每
天150元， 每天工作时间为早晨
8:30至18:00， 中午休息一小时 ，
每月15日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。
公司至今不跟我签订劳动合同、
不缴纳社会保险 ， 我曾问过原
因， 公司说我是按日计薪， 属于
劳务关系 ， 单位不用签劳动合

同、 缴纳社保费。 请问： 单位说
的对吗？

杨雪峰 ： 你好 ,单位的说法
不符合法律规定， 劳动关系的确
定 与 薪 酬 发 放 方 式 没 有 直 接
关系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7条规定，
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
者建立劳动关系。 第10条规定，
建立劳动关系， 应当订立书面劳
动合同。 已建立劳动关系， 未同
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 应当自
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。
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

项的通知 (劳社部发 〔2005〕 12
号 )》 规定 ，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
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 但同时
具备下列情形的 ， 劳动关系成
立。 (一)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
合法律、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；
(二)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
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， 劳动
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， 从事
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；
(三)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

位业务的组成部分。
由此来看， 单位应当和你签

订劳动合同， 并为你缴纳社会保
险， 你可以通过协商、 调解或者
提起劳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
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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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李一然

突发疾病后未再上班 公司认定劳动关系自此解除

上班不足两月突发疾病
病情稍稳公司弃之不管

姜某今年47岁， 是河南省安
阳县农民。 2016年2月28日 ， 姜
某经李某介绍， 来到万达广场工
地从事电工和焊工工作。 2016年
4月15日， 刚工作不到两个月的
姜某在工地突发脑出血。 新兴公
司将其送入医院治疗， 并先后支
付了3万余元医疗费。

脑出血不是一两天就能康复
的小病， 事发后， 姜某未再到工
地上班。 由于新兴公司未与他签
订书面劳动合同， 未给他缴纳医
疗保险，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， 姜
某不得不选择回河南老家看病。

为治病， 姜某前前后后花了
9万多元。 躺在病床上的姜某认
为， 他是在新兴公司的工地为公
司工作时突发疾病的， 而发病的
原因是工地经常加班导致其劳累
过度。 鉴于其已经与新兴公司形
成事实劳动关系， 该公司应承担
他全部的医疗费用。

然而， 新兴公司不认为与姜
某存在劳动关系， 也不承认拖欠
他出事前的部分工资。

2016年6月 ， 姜某向丰台区

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新兴公司拖欠
自己的工资。 监察大队调查后，
认定姜某与新兴公司存在劳动关
系 ， 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
同。 因此， 责令新兴公司支付拖
欠姜某的工资， 以及未签书面劳
动合同的二倍工资。

由于劳动监察大队的介入，
新兴公司很快将拖欠姜某的工资
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补偿款共
计6400元支付给了姜某。 但是 ，
姜某生病后的工资， 公司与他没
有谈妥。

无法证实劳动关系解除
公司被判赔偿病假工资

由于迟迟拿不到病假工资，
姜某于2016年7月6日向丰台区劳
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请
求裁决 ：1. 确认与新兴公司自
2016年2月27日至2016年4月15日
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2. 新兴公司
支付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7月
6日期间的医疗费90251元 ；3.新
兴公司支付 2016年 4月 16日 至
2016年7月15日期间的病假工资
18000元；4.新兴公司支付2016年4
月15日至2016年7月6日未签订劳
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000元。

2016年10月13日， 丰台区仲
裁委裁决双方自2016年2月27日
至2016年4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，
新兴公司向姜某支付2016年4月
16日至2016年7月15日病假工资
4485.88元， 驳回姜某其他请求。

“病假工资虽然裁决公司支
付 ， 但数额不够 。” 姜某认为 ，
其提出的医疗费、 未签劳动合同
二倍工资差额等都是有事实法律
依据的， 仲裁委不予就需要法院
继续请求。

丰台区法院受理本案后， 新
兴公司在庭审中认可丰台区劳动
监察大队曾因其未支付姜某病假
工资、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 向
其发出责令 （限期 ） 改正通知
书。 由此， 法院认为， 该证据能
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不过， 新兴公司辩称， 双方
劳动关系已于姜某突发脑出血之
日解除。 可是， 公司未就此提供
证据予以证明， 法院不予认可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 规定， 劳动
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， 在规定
的医疗期内的， 用人单位不得与
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。 《企业职
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
定》 也有类似的规定， 因此， 法
院认定姜某的医疗期应为3个月，
其劳动关系也应存续至2016年7
月15日。

姜某承认其生病后新兴公司
为他支付了3万余元医疗费， 他
回到河南老家住院治病产生的医
疗费已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
销。 据此， 法院对姜某要求新兴
公司继续相应医疗费的诉讼请求
不予支持。

基于上述情况， 丰台区法院
判决双方除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
关系外， 新兴公司应向姜某支付
病假工资4128元、 未签订书面劳
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128元， 驳
回姜某其他诉讼请求。

双方各说各理提起上诉
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

一审判决后， 姜某、 新兴公
司均不服判， 在没有新证据的情
况下继续各自诉求、 各自主张提
起上诉。

二审法院庭审时，姜某称，其

请求改判新兴公司向其支付医疗
费90251元，理由是其身体生病是
为公司工作造成的。 由于新兴公
司未给他缴纳社会保险， 导致他
无法获得医疗保险救助，所以，其
看病所花费用应由公司全部承
担。 再者，其病假工资、未签劳动
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均为1.8万元，
这是按其每月6000元的工资标准
计算出来的， 一审法院存在计算
标准错误、适用法律错误。

新兴公司则称， 姜某到工地
上班， 是一名李姓包工人员雇佣
的 ， 而李某是以新兴公司的名
义， 承接了工地的电工和焊接工
程。 因此， 姜某与新兴公司不存
在劳动关系。 退一步说， 即使姜
某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， 也因其
在突发疾病后未再提供劳动， 劳
动关系也于此时已经解除了。

新兴公司认为， 姜某脑出血
是自发疾病， 不属于工伤。 根据
《关于加强企业伤病长休职工管
理工作的通知》 第2条规定， 职
工因病休假的， 应凭企业医疗机
构或指定医院开具的医疗诊断证
明， 并由企业审核批准。 如今，
姜某即未请假， 也未提交相关诊
断证明， 按照公司规章制度也该
解除其劳动关系了。

新兴公司还表示， 姜某的医
疗费大部分由公司支付， 且一部
分医疗费已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
疗保险报销，不能再向公司主张。

二审法院认为， 《北京市工
资支付规定》 第21条规定， 劳动
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， 在病
休期间，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
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
工资。 用人单位支付病假工资不
得 低 于 本 市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
80%。 据此， 一审法院判决在双
方劳动关系期间内， 新兴公司支
付姜某病假工资4128元正确。 姜
某要求按照其正常工作时的工资
标准支付病假工资， 不符合法律
规定， 法院不予支持。

二审法院同时否决了新兴公
司将工程外包的合法性， 并否认
了其强调的姜某非工伤主张。 鉴
于 姜 某 的 医 疗 费 或 由 公 司 支
付 ， 或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
销， 故终审判决驳回双方上诉，
维持原判。

农民工用法律讨回医疗期工资 当今， 绝大多数美发
店都已推出预付费会员卡
消费模式， 办理会员卡，
预存一定金额， 就可以获
得较大的折扣， 且存的越
多折扣越大。 这种使用便
捷、 优惠幅度大的营销方
式吸引了很多消费者。 但
消费者在享受优惠的同
时， 也承担商家撤店、 转
让、 逃离等引起的无处消
费的风险， 最近李女士就
遇到了会员卡有钱无法消
费的事情。

李女士去年在某美发
店办理了一张理发卡， 日
前去理发时， 被告知换老
板了 ， 卡里的123.5元要
想接着用就必须先给卡里
续钱， 否则用不了。 李女
士感觉自己的权益受到了
侵害， 于是来到延庆工商
所维护自己的权益。 工作
人员了解情况后， 立即与
该美发店原负责人联系，
该负责人表示， 他把原来
的店盘出去了， 现在是别
人在经营这家理发店， 如
果李女士愿意可以接着到
他现在的理发店把卡内的
余额用完。 工商执法干部
对其未提前告知消费者的
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， 并
要求其处理好其他办理预
付卡消费者的告知情况，
杜绝消费者权益受到侵
害。 李女士对处理结果表
示满意。

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
示广大消费者， 在办理预
付费会员卡消费时， 应注
意以下几点。

一是对商家承诺的条
款， 要通过书面形式达成
服务协议。 特别是带着问
题或期望值的消费者， 最
好先与商家签订协议或者
合同， 例如对使用材质、
预期达到的效果等条款写
入其中， 越详细越好， 留
下可供对比的证据， 切勿
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，
以便日后维权。

二是建议消费者按照
实际需求理性购买。 首先
要充分考虑经营者推销的
产品或服务自己是否需
要； 其次衡量产品或服务
的价格是否明码标价、 是
否适合自己， 不要一次性
投入过多。 由于经营者提
供服务的滞后性， 消费者
在得到一定优惠的同时，
也面临着很大风险。

三是消费者在接受服
务或购买相关商品时， 一
定要索要购物凭证并妥善
保管， 出现问题及时与商
家联系。 一旦发现商家经
营异常， 遇到店方欺诈、
强制消费、 侵犯消费者人
身自由的， 要及时向有关
部门投诉或举报。
（延庆工商分局 曲远超）

店已转让钱难花
工商帮忙找上家

农民工姜某经人介
绍， 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
区槐房西路的万达广场项
目工地， 从事电工和焊工
工作 ， 每天工资 130元 。
该项目是河南省新兴建筑
劳务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
“新兴公司”） 的一个施工
项目， 但新兴公司未与姜
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

入职一个多月后， 姜
某在工地工作时突发脑出
血并住院治疗。 此后， 未
继续工作。 而此时， 因新
兴公司不认可与姜某存在
劳动关系， 姜某诉至丰台
区法院要求确认劳动关

系， 并要求新兴公司向其
支付3个月的医疗期工资、
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
工资等。

丰台区法院判决双方
自2016年2月28日至2016
年7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、
新兴公司向姜某支付医疗
期工资4128元、 未签订劳
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128
元， 驳回姜某的医疗费诉
讼请求。

由于姜某、 新兴公司
均不服判决， 向北京市第
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。 近
日， 市二中院终审判决：
驳回上诉， 维持原判。


